附件2
2026年度市本级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汇总表

	序号
	行政执法部门
	检查对象
	检查内容
	检查依据
	检查频次
	检查时间
	检查方式

	1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
	1.核查机构是否取得有效的备案证明或资质证书。
2.评估技术能力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标准。
3.检查检测设备的校准记录及维护情况，确保设备处于有效状态。
4.验证检测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，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技术规范。
5.审查检测报告内容是否完整、数据真实，是否包含必要的检测项目、结果分析和结论。
6.核查报告签字人员是否具备相应执业资格。
7.抽查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证书及继续教育培训记录，确保人员资质符合要求。
8.检查技术服务流程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包括合同签订、现场调查、样品采集、检测分析等环节。
	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、《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等
	分别根据国抽双随机、市抽双随机以及日常监督工作要求至少1次/年
	全年
	双随机一公开、现场检查

	2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消毒产品生产企业
	1.选址、布局流程应符合规范要求，人流物流分开，避免交叉，有产品生产的必备设施，有清洗消毒设施；
2.生产原料及提供的原料供货方证明或进口原料检测报告；
3.更衣室的空气消毒和手消毒设施是否正常使用；
4.在岗工人的培训材料、健康证；
5.卫生许可批准范围与生产的产品是否一致；
6.制度执行登记；
7.产品标签（说明书）标识是否与要求一致；
8.产品的企业产品标准、评价报告，产品自检报告。
	《消毒产品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消毒技术规范》等
	分别根据国抽双随机、市抽双随机以及日常监督工作要求至少1次/年
	全年
	双随机一公开、现场检查

	3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涉水产品生产企业
	1.生产企业符合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》情况；
2.产品卫生许可批件、标签、说明书情况。
	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涉水产品卫生标准》等
	分别根据国抽双随机、市抽双随机以及日常监督工作要求至少1次/年
	全年
	双随机一公开、现场检查

	4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
	1.职业病防治管理组织和措施情况；
2.职业卫生培训情况；
3.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情况；
4.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；
5.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情况；
6.职业病危害警示和告知情况；
7.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情况；
8.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情况。
	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、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等
	分别根据国抽双随机、市抽双随机至少1次/年
	全年
	[bookmark: _GoBack]双随机一公开、现场检查

	5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营利性医疗机构
	1.医疗机构资质（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备案情况、人员资格、诊疗活动、健康体检）管理情况；
2.医疗卫生人员管理情况；
3.药品和医疗器械（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、抗菌药物、医疗器械）管理情况；
4.医疗技术（医疗美容、临床基因扩增、干细胞临床研究、临床研究项目）管理情况；
5.医疗文书（处方、病历、医学证明文件）管理情况；
6.临床用血（用血来源、管理组织和制度，血液储存，应急用血采血）管理情况。
7.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；
8.医疗废物处置管理情况；
9.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情况。
	《医疗机构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、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、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生物安全法》、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》等
	分别根据国抽双随机、市抽双随机至少1次/年
	全年
	双随机一公开、现场检查

	6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营利性民办学校
	1. 学校内公共场所检查（游泳馆、体育馆、图书馆、礼堂、浴室、理发店等场所的卫生许可与人员管理、卫生制度与公示、设施与环境、消毒与用品用具、游泳场所专项、控烟与应急）；
2. 学校教学与生活环境（教室、宿舍、厕所、饮水处）；
3. 传染病防控；
4. 学校内设医疗机构/保健室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等

	分别根据国抽双随机、市抽双随机至少1次/年
	全年
	双随机一公开、现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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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市本级行政检查事项汇总表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行政执法部门
	设定和实施依据
	检查层级

	1
	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工作情况的检查/抽查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、《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等
	市本级

	2
	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工作情况的检查/抽查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《消毒产品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消毒技术规范》等
	市本级

	3
	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工作情况的检查/抽查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涉水产品卫生标准》等
	市本级

	4
	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情况的检查/抽查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、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等
	市、（县）区两级

	5
	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卫生、传染病监督抽查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生物安全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办法》、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》等
	市本级

	6
	营利性民办学校
	焦作市卫生健康委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等

	市、（县）区两级



